
衛生福利部中區兒童之家家童零用金管理注意事項 

 
 
 
 
 
 
 

一、衛生福利部中區兒童之家(以下簡稱本家)為保障家童權益，並促進其身心發

展、社會適應、生活自立及滿足其他個別需求，參照「衛生福利部所屬兒童

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公費院生零用金發放及管理要點」，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家童零用金發放基準： 

（一）六歲以下不發給零用金。 

（二）國小每人每月新臺幣六百元。 

（三）國中每人每月新臺幣九百元。 

（四）高中（職）及五專前三年，每人每月新臺幣三千元。 

（五）五專後二年及大學，每人每月新臺幣五千元。 

（六）國中畢（修）業未繼續升學而學習技能者，每人每月新臺幣三千元。 

春節每人依原發給額度加發一點五個月零用金。 

家童當月在院天數十五日以上者，發給全額零用金，未達十五日者，發給二

分之一零用金。 

三、為家童零用金管理之需，家童入家時須開立個人郵局帳戶，家童之郵政存簿

儲金簿及提款卡由保育科保管，存簿印鑑由社工科保管。 

四、每月月初由保育科按家童人數，繕造印領清冊循程序請款，由行政室將當月

之零用金撥入家童個人帳戶。 

五、家童零用金由各小家保育人員協助管理，財務帳目及現金保管應分別由不同

人員辦理，相關表冊每月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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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育人員得代為提領家童當月零用金之半數為預備金，妥為保管以備家童不

時需用；家童使用零用金時，應向保育人員敘明用途，經同意後領取並於帳

簿上逐筆登錄並簽名。 

七、家童每月零用金合併其他收入款項如有結餘，由保育人員代辦存款；預備金

不足支應家童領用時，由保育人員代辦提領。 

八、家童零用金一次提領超過一定金額（國小生新臺幣三百元；國中生新臺幣四

百五十元；高中生新臺幣八百元；大專生新臺幣一千元），須經保育科科長

核准；因時效不及報准者，採事後核備。 

九、為個人生活能力培育、財務管理訓練之需，家童參加自立生活訓練期間，自

行保管儲金簿及提款卡，自行管理與運用零用金。 

為達到訓練效果，個人財務自主管理能力納入訓練重點與評估項目，並於參

訓前，家童帳戶現有存款先行轉存其個人實習儲金帳戶，實習儲金帳戶之領

用仍依第六點及第七點規定程序辦理。 

十、家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發零用金: 

(一)委託安置原因消滅。 

(二)不假離開本家，自通報協尋當日起停發，經協尋返本家者，自返回當日

恢復發放。 

(三)違反本家規定情節重大，專案簽報主任同意。 

十一、保育科每半年至少抽查三家家童零用金帳目，每年至少一次邀集主計單位、

行政室及協辦政風會同辦理查核工作；經查核有不法情事者，依法處理。 

十二、家童結束安置或不假離開本家經通報協尋六個月未果且完成結案手續者，

代管之零用金及其相關文件，交由其法定代理人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

機關簽章具領。無法定代理人或家童已成年者，交由本人具領。家童死亡

時，代管之零用金及其相關文件，交由其法定代理人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簽章具領。 

十三、家童存款如有被挪用短少情事，依法究辦。 

 


